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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科國中地下停車場月票登記及抽籤申請須知與辦法 
一、 作業期程(倘有疑問請洽新竹市政府交通處，電話 03-5216121#483、484)  

(一) 開放登記期間：114 年 1月 17 日至 114 年 2月 16 日。 

(二) 登記名單公告:114 年 2月 20 日。 

(三) 抽籤日期：114 年 2月 24 日（抽籤過程錄音錄影，以維護公正性）。  

(四) 抽籤結果公告：114 年 2月 27 日。  

(五) 資料補正期間：114 年 3月 1日至 114 年 3月 17 日止。  

(六) 實施日期：114 年 4月 1日。 

二、 月票費率表 

 

三、 優惠資格認定與規定(同一戶籍僅能擇一優惠) 

(一) 里民優惠:車道出入口中心點起算300公尺範圍內所涵蓋之里民，登

記車輛所有人須與申請人同一戶籍，並應為申請人本人、配偶或直

系親屬，經檢具證明文件者，一戶僅限優惠一輛。 

(二) 公司行號負責人優惠:車主須為負責人本人或為公司車，一家公司

地址限優惠一輛。(車道出入口中心點起算300公尺範圍) 

(三) 身障優惠:車輛申請人須為身心障礙者本人，或與身障者為三親等

內之親屬，且設籍於同一戶籍者，始得申辦。 

四、 月票格位數 

277格月票車位。 

五、 申請與登記方式 

(一) 僅提供線上登記，登記網站名稱:新竹市數位市民整合服務平台 

(二) 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V02dLb 

(三) QRCODE 

 停車場名稱 平日日間 
07:30~18:30 

平日夜間 
18:30~07:30 

國定假日 
0:00~24:00 

月票票種 

與費率 

(元/月) 

一般 900 900 600 

里民優惠 

(含公司行號負責人優惠) 
600 500 400 

身障優惠 500 300 200 

https://reurl.cc/V02dL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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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申請月票需上傳下列文件 

1. 身分證影本 

2. 行車執照影本 

3. 登記日起算兩年內之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等影本(里民優惠、公

司行號負責人優惠與身障優惠須檢附) 

4. 公司登記證影本(公司行號負責人優惠須檢附) 

5. 未過期之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(身障優惠須檢附) 

(五) 線上登記請勾選場站、票種、時段並填寫申請資料，另如未擇定優

惠月票票種均以一般月票為準，各車號僅限登記1次。 

六、 登記名單查詢 

繳交申請資料後，於114年2月20日後可於交通處網站、新竹市數位

市民整合服務平台查詢登記資料，倘資料登記有誤，請於抽籤前洽

交通處更正之(新竹市政府交通處電話:03-5216121#483、484)。 

七、 抽籤 

月票之正取、備取名單將依抽籤順序排序，完成抽籤後於交通處網

站及新竹市數位市民整合服務平台公告，並通知正取者繳費。 

八、 繳費 

正取者本府將以簡訊通知，並於新竹市數位市民整合服務平台辦理

線上繳費，逾期未繳費者視同棄權，繳費後可至本府交通處停車場

管理科索取月租停車證，如未放置月租停車證，系統亦可判斷月租

車號。 

九、 遞補方式 

備取者依序遞補，以電話或簡訊方式通知備取者，遞補者應於期限

內線上完成繳費。另後續遇有退租，亦將依電話或簡訊方式通知備

取者遞補與繳費。 

十、 注意事項 

(一) 依新竹市公有停車場停車月票發售作業要點第4規定，月票係提供

持票人以一個月為期，於期間內就特定停車場不限次數、不特定停

車位停放單一車輛之憑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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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依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設置管理辦法第 12 條及第 13 條規

定，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應由身心障礙者本人親自持用或

其配偶、親屬乘載身心障礙者本人時持用，若經查獲未依規定使用

及占用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，依規定取消月票資格。 

(三) 若月票使用者因購置新車、車輛毀壞、報廢或其他情事須更換月票

車輛者，需上傳相關證明文件，本府將依實際情況審酌後辦理。 

(四) 不得冒用或借用他人證件資料辦理月票登記及抽籤，倘經查獲屬

實，一律取消資格。 

(五) 申請里民(含公司行號)或身障優惠者之資格經查證不符，一律視為

一般民眾之申請資格與費率。 

(六) 本停車場抽籤辦法後續依月票排隊狀況評估辦理，原則2年辦理一

次抽籤。 


